
皖教秘科〔2026〕42号

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2026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省属高等学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6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

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6〕8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

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是教育系统安全工作的重点，也是不可

逾越的红线。各高校务必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各级责

任，把安全摆在各项相关工作的首位，深刻认识到实验室安全工

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坚决做到“两

个维护”。要坚持一切工作都以安全稳定为前提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

预防为主”方针，将“学校—二级单位—实验室”三级安全责任

体系落实到位，防止责任逐级弱化，打通安全责任“最后一公里。

要强化对新工艺、新兴交叉领域、“一校多区、一院多址”等特殊

情况的风险防控，构建系统、科学、有效的长效机制。要全面落

实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，贯彻落实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

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完善分级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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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管理体系，切实增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，保障校

园安全稳定和师生生命安全，营造安全和谐的教学、科研环境。

二、全面梳理排查

1.各高校要深入贯彻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
要求，参照《高校实验室重要危险源主要风险清单(试行)》(附件

2）组织实验室进行排查，填写主要风险点，形成实验室安全风险

清单。在此基础上，摸清学校实验室风险情况底数，建立校级层

面实验室安全风险台账并动态调整，做到“一室一表，一校一台

账”。聚焦高风险实验室、重要危险源风险等，建立风险动态监测

与预警机制，实施精准管控。各校于 6月 20日前报送实验室安

全风险台账电子版（word或 excel及盖章版 PDF）发送至邮箱：

keyanchu910@163.com。邮件命名为“高校名称+实验室安全风险

台账”

2.各高校应认真对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准确把握安全检查工作

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内容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确保安全检

查工作有举措、见成效。各高校要对照安全检查工作主要任务，

结合自身实际，细化任务清单，层层分解落实，做到任务到岗、

责任到人；要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，及时报送年度工作计划、工

作进展和专项检查报告等。各校于 6月 20日前报送实验室安全

自查报告电子版（word或 excel及盖章版 PDF）发送至邮箱：

keyanchu910@163.com。邮件命名为“高校名称+实验室安全自

查”。

三、认真整改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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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校应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全面排查情况，针对自查

工作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突出问题，立即开展整改落实。隐患整

改过程要明确责任人、整改时间、整改措施，并保障经费落实；

整改实行销号式管理，并举一反三，杜绝出现隐患经整治后又复

发的情况。重大安全事故隐患一经发现立整立改。实验室重大安

全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应停止实验活动，

隐患排除后经审查通过方可恢复实验。各校于 9月 30日前报送

安全检查整改报告电子版（word或 excel及盖章版 PDF）发送至

邮箱：keyanchu910@163.com。邮件命名为“高校名称+实验室安

全整改”。

四、建立长效机制

各高校要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，明确各实验室

安全领导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；保证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和

安全工作经费预算；结合学校实际建立完善实验室分级标准和分

类管理体系；落实涉及危险源的教学、科研项目实验前风险评估

和管控机制；完善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准入制度，加强实验课教学

大纲编制、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；完善学校、二级单位和实

验室应急预案，配齐应急物资、防护用品和装备，强化各实验室

消防、强弱电、给排水、通风系统等安全基础设施建设；结合整

改工作，完善高校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制度，建立健全危险废物

产生、贮存、转移、处置全流程监管机制，明确监管责任、管控

标准和工作流程，建立高校危险废物（含医疗废物）统计报送制

度，要求高校按期报送产生及处置情况，确保教育部门及时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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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数；切实盯紧安全薄弱环节，补齐安全管理短板，强化安全风

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，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，维护师生

生命安全，保障校园安全稳定。

五、加强督导问责

省教育厅将于近期赴部分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开展实地调

研，重点调研学校实验室安全风险台账管理、隐患排查、实验室

危险废物摸排自查整改工作落实情况及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点问

题，如安全管理“最后一公里”的落实、危险实验的风险评估、

队伍建设、经费保障、安全培训、重要危险源管理、交叉学科领

域、“一校多区”“一院多址”管理等。视情前往近年发生过安全

事故、前期自查中存在较大较多风险、发现过重大安全隐患、前

期整改不到位、材料报送不及时的高校进行实验室安全工作情况

调研。省教育厅将对未落实安全检查工作要求的高校主要负责人

进行约谈，对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等，

造成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或责任事件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联系人：乔亚娟，0551-62831838。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6年 5月 26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